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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988）

延遲寄發截至二零一六年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

茲提述樓東俊安資源（中國）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七年三月
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八日之公佈，內容有關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
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（「該等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
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46(1)條，本公司須於財務期間
結束日期後的四個月內（即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）向其股東寄發截至二
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（「二零一六年年報」）。由於延遲刊發
二零一六年之全年業績，二零一六年年報須延遲至二零一六年之全年業績公佈刊
發後寄發。

應本公司要求，本公司之股份已由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早上九時起於聯交所暫停
買賣，以待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業績。

承董事會命
樓東俊安資源（中國）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耿濤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耿濤先生、趙成書先生、吳子科先
生及韓濱科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蔡素玉女士、梁遠榮先生、吳兆先生
及朱登凱先生。


